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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

自由黨早在 03 年 11 月上一屆立法會就西九文娛藝術區的辯論中，

就已經贊成設立一個類似機場管理局模式的機構，來統籌藝術區的發

展。差不多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很高興看到願望成真，也代表著西九

計劃可以整裝上馬。

回想整段日子，正如以往所有重要的立法工作一樣，本條例草案的

審議過程可説是條艱巨而漫長的道路。期間，條例草案委員會吸納了

很多來自不同界別的意見，在所有委員和負責官員的共同努力下，真

正做到了集思廣益，百川匯流。當然，這些意見裏面，有贊成的意見，

但更多的是反對的聲音。事實上，在審議法案的過程當中，很多委員

和出席的民間代表，都對政府提交的草案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彼

此間最大的分歧之一，就是日後管理局的組成方法和運作模式。

例如有委員主張，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內的非公職人員董事，應該透

過所屬界別提名或選舉來產生。自由黨在這個問題上與政府的看法雷

同，就是管理局作爲一個集體負責和有效率的團隊，如果董事是透過

所屬界別提名或選舉產生，一旦日後董事局就西九訂定的目標或決

定，與董事本身所屬界別的利益出現矛盾甚至衝突，這不僅會影響他

個人的客觀性，更重要是會動搖董事局的凝聚力和整體團結，最終削

弱團隊的有效運作。故此，自由黨對董事須經提名或選舉產生的建議

持保留態度。

也有個別議員提出，應該在法例內訂明，不能由政府官員出任日後

管理局的主席。自由黨對此也不同意。當然，持這種意見者，主要是

擔心管理局一旦由官員出掌，便很可能會淪爲一個為政策服務而非為

藝術出力的官僚機構；但反過來看，也曾經有人指出，讓非官守人士

擔當主席，不排除會讓管理局變成另一個「無王管」的獨立王國。故

不論主席一職是官守還是非官守，從不同角度來分析也是有好處亦有

壞處，不可能萬無一失，滴水不漏。在我看來，主席應否由官員來出

任並非問題的關鍵，畢竟管理局是一個團隊，負起決策功能的也是整

個董事局而非主席一人，不存在「一言堂」。所以，在考慮主席人選



上應該容許一定的彈性，要白紙黑字規定不能由官員出任，實在並無

需要。

另一方面，也有委員以加強問責為理由，引用城規會和建造業議會

的例子，要求日後管理局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應該對外開放，甚至

提出了“公議”的字眼。在這裡，先撇開管理局會議日後會涉及討論

敏感商業或投標資料這個可能性不談，就以“開放會議”和“問責”

的關係而言，自由黨並不認同兩者之間是必然劃上等號的。就算管理

局的會議不開放，也完全不代表局方不需要向公衆問責。立法會轄下

委員會的個別會議，申訴部的個案會議，以至和各個區議會的定期會

晤也不會對外開放，難道上述會議的與會者就不需要對公衆問責嗎？

就不需要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嗎？問責的根本，在於對所作決定的

整體承擔，在於對這些影響公衆的決定向市民承擔最終責任。畢竟西

九管理局是一個負責管理和營運的團隊，並不是議會。如果一刀切地

規定其所有會議需要對外開放，不僅有礙管理局討論商業資料，考慮

到管理局成員來自不同界別，看問題的角度和切入點也大有不同，此

擧只會令參與討論的人士不能暢所欲言，扼殺了大家坦率討論的空

間。故此，自由黨認同政府的解釋，並不贊成規定管理局的會議要對

外開放。

同樣地，也是基於讓管理局達至有效運作的原因，我們不贊成在條

例草案內加入針對管理局的具體或量化表現指標，以免過分規範，有

礙靈活性。當初之所以要成立管理局，而不是索性把整個藝術區直接

交由政府管理，就是希望以一個較靈活，較貼近市場的企業營運模

式，透過商界，專業以及藝術界別的專才，來優化藝術區的管理。如

果把一切有關營運的東西「寫死」在法例裏，只會對日後的管理局綁

手綁腳。要達至運作完善，管理局必須給予足夠的空間來辦事。自由

黨一向是主張拆墻鬆綁的，把一切「寫死」這種僵化的做法，我們不

能苟同。

除了管理局的組成和職能外，另一個在法案審議過程中的爭議焦

點，就是關於管理局擬備發展圖則期間諮詢公衆的程序。有委員要求

諮詢要有具體時間表，以及要列明分若干既定階段進行。我想指出一

點，就是既然如今西九藝術區的規劃已經具備了一個規範化的框架，

而今後的發展都必須依循這個既定的佈局，我實在很懷疑在現階段是

否還有需要「幾上幾落」。大家也許還記得，有關藝術區的規劃，在



爭論了幾年之後，當局於 06 年 2 月決定推倒從來，宣佈終止按照此

前發展建議邀請書的模式，並成立諮詢委員會，又經過一年多的深入

討論，才得出現在這個發展框架，這是委員會及轄下三個小組經過深

入諮詢公衆和藝術團體所得出來的成果。有了這個堅實的基礎，我實

在看不出有理由要在下一步的落實工作中，再重覆回頭諮詢。這樣只

會令原本已經嚴重滯後的西九計劃，進步再被不必要的拖慢。

也有委員要求，應在草案條文中規定，管理局需要就藝術區的規

劃，各類設施及展覽館等，進行公開設計比賽。自由黨對這個建議也

很有保留。大家可以想像，搞公開比賽是非常花時間的，一旦這樣做

的話，計劃的進度又隨時會拖長兩三年。況且，政府已經接納了核心

設施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就藝術區內幾個主要的，具地標性的場地，

舉行設計比賽。假如鼓吹要在這個做法上再無限擴大，一切也要經設

計比賽遴選，未免有點矯枉過正，過猶不及。

我也想談一談 M+博物館的問題。自從 M+這個嶄新概念提出以來，

坊間質疑之聲不絕，在今次立法會辯論期間也不例外。我必須重申，

西九作爲帶領本港向世界級藝術都會邁進的基石，必須要有一所能體

現香港文化特色的展覽場館。那香港文化有什麽特色？其中最主要就

是陪伴我們幾代人成長的電影、電視、文藝，以及各式各樣紮根於本

土的多元大衆文化；也正正是由於它多元化，就必須配合一個靈活多

變的展覽平臺，這就是設立 M+的根本目的。要捕捉香港特色，就不

能抄襲別人，也不能靠借人家的展品度日，必須要有自己的東西。

坦白說，除非真的有先知，否則現在誰都不可能預計西九這個雄心

勃勃的宏圖，在幾十年後會否真正如大家所願開花結果；也沒有人能

保證那二百一十六億元的公帑，每一分一毫也將會花得物有所值。但

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就是透過在參與籌劃西九期間不斷接觸本地的藝

術人才，我確實感受到大家那份熱誠，那份要把藝術區辦好的決心。

我堅信憑著這份動力和幹勁，要打造一個成功的西九，絕不會是個遙

不可及的夢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詞，支持條例草案二讀。


